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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自愿申请纳入揭阳市养老机构预收费资金存管银行名单，并郑重承诺，在开展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业务期间，严格遵守《民政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民发〔2024〕19号）、《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切实履行以下职责：
一、本单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与营业执照，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财务状况良好，未被“信用中国”网站等官方信用平台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近三年未发生金融风险及重大违约事件。
二、已建立完善的养老资金存管业务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风险控制体系和应急处置预案，并配备专业、稳定的服务团队。承诺按照监管要求，配备有用于归集养老机构资金收取、使用等信息的养老机构账户管理系统，并与民政部门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对接，及时向备案所在地民政部门推送养老机构专用存款账户资金收取、使用、退费等信息及相关分析报告，不隐瞒、欺骗、篡改、拖延等。
三、严格按照监管要求，为选择本单位作为存管银行的养老机构开设唯一的预收费专用存款账户，确保账户专户专用，与养老机构基本账户及其他自有资金分账管理。督促养老机构将符合条件的押金、会员费等预收资金全额、及时存入专用账户，并建立清晰、完整的账户信息台账。
四、对养老机构从专用账户发出的资金支出申请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资金用途符合服务协议约定及监管规定，严禁用于非自用不动产、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品等高风险投资，以及借贷、捐赠给关联企业等违规用途。
五、严格执行风险保证金留存比例要求，确保养老机构专用存款账户内留存的资金不低于该账户近三年会员费（仅收取押金未收取会员费的养老机构，以押金为基数计算）总额的10%（收取不满三年的，按累计收取押金或会员费的总额计算），且不得低于该账户当前余额的20%。当专用存款账户余额接近风险保证金最低比例时，立即向养老机构及所备案民政部门发出预警。
六、通过账户管理系统对专用账户资金流动进行全天候监测，精准识别异常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账户余额接近风险保证金最低比例时；账户资金收付频率及金额与养老机构经营规模明显不符；向境内账户一次性转出金额比例达到或超过专用存款账户总余额的50%；金融监管、防范非法集资相关政策规定的其他异常情形等）。一旦发现专用存款账户出现资金异常流动、账户余额达到风险保证金最低比例时，除按规定办理退费外，立即暂停办理支出，并在24小时内同时向养老机构备案所在民政部门、所在地金融监管部门和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作出书面风险提示。
七、按照民政部门的时限要求，督促并配合养老机构做好预收费情况报送工作。根据民政、金融监管等部门的合法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专用账户的资金流水、交易明细等资料，依法配合有关部门的查询、检查、审计和风险处置工作。
八、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严格保护老年人及养老机构的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确保信息系统和数据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
九、在存管业务宣传及开展过程中，按照《民政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有关规定及存管协议，履行存管资金的管理协议，不向养老机构收取额外的服务费用，并明确告知养老机构，本单位的存管服务不对养老机构行为承担任何担保、信用背书等责任。坚决杜绝养老机构利用本单位名义进行营销宣传。
十、本单位将关闭养老机构专用存款账户网银交易，全部交易通过柜面或开发的专用存管平台进行。养老机构每次发出支出申请，本单位将进行支出后余额测算，测算发现支出后余额将低于风险保证金最低比例对应金额的，立即提示养老机构补足风险保证金，并向备案所在地民政部门作出风险提示。养老机构补足风险保证金后，及时为其办理支出。
十一、若因本单位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及存管协议约定义务，导致养老资金发生损失、老年人合法权益受损，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并接受监管部门依法依规采取的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
十二、若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出台新的政策规定，本单位将无条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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